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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中国九省２７０４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农地产权

稳定性对农户购买农机服务的影响.结果表明:承包权的不稳定显著抑制了农户自购农机,
促进农机服务购买行为.承包权的不稳定对购买农机服务的影响程度要超过土地资源禀

赋.由于经营权未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也使得农户通过购买农机服务而不是自购农机

来满足生产过程中对农机技术的需求.由此得出政策启示:为促进农地投资,需进一步稳定

农地承包权,重视保护农地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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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极大地改善了农户的劳动激励[１],带来了农业的快速增长,
但同时也导致了土地细碎化等问题[２].细碎化条件下的分散生产对资本和技术的抑制,不但影响了

农业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高,而且引发化肥过量施用等原因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３].在经济新常态

的背景下,农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依赖于农业规模经营.农业人口的大量转移和国家政策鼓励

等多种因素虽然使我国农业规模经营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总体而言,农业规模经营的绩效是不尽人意

的[４].显然,细碎化问题在短期难以得到根本性缓解.针对土地规模经营发展缓慢的事实以及日本

等东亚国家已有实践的启发,有学者提出了农业规模经营的另一条道路即服务规模经营.服务规模

经营使得小规模生产农户可以通过分工而卷入到社会化大生产.同时,在不改变农户土地规模的情

况下,通过服务的社会化也一样可以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故而,服务规模经营与土地规模经营被认为

是促进农业规模经营的两种基本方式.
在考虑社会分工的情况下,农户确实可以通过购买农机服务(“迂回投资”)而不必自购农机(自主

投资)来满足投资需求.此时,农业投资特别是农机投资是由社会化服务方来提供的.在农户不进行

自主投资的情况下,也可以发展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这种现象易使人们对产权的功能产生

质疑.人们通常认为,产权不稳定会抑制投资(特别是那些与特定地块相连的投资),进而影响到土地

流转,并制约农地规模经营.服务规模经营似乎避开了农地产权问题,在不涉及农地流转的情况下,
能以迂回方式促进农业投资[５].他们由此认为,农地产权与农业服务规模经营没有关系.

农机服务外包的发展,难道真的可以说明产权不重要吗? 难道真的可以说明,在不触动产权的情

况下,也一样可以引致农业投资(机械等固定资产的投资)? 或许理论逻辑刚好相反:农机服务外包之

所以得到发展,基本原因可能是地权不稳定对农业投资(自主投资)的制约;或者说,农机服务外包是

为了回避或绕开地权不稳定这个制度制约而发展起来的.如果这种理论猜想得到验证,那么这不

但能有助于探索中国农业服务规模经营背后的根本性(制度性)驱动因素,也可以为产权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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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适性提供更充分的经验证据、为农地确权的制度改革提供进一步的理论支撑.基于上述考

虑,本文从理论上理清农机服务外包与地权稳定性之间的逻辑关系,并运用九省农户问卷数据

进行实证检验.

　　一、文献综述

　　１．农业规模经营:土地规模经营与服务规模经营

为了克服土地细碎化带来的农业低效率和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学界达成的基本共识是:农
业要实现规模经营.但是,长期以来,学者把规模经营理解为单一主体的种植(耕种)面积扩大,农业

规模经营即意味着土地种植面积的增加[６].实践也表明,在国家政策鼓励和农业劳动力转出等多种

因素的作用下,土地规模经营程度确实有所提高.不过,尽管各方面对土地规模经营寄予厚望,决策

者也不遗余力的推进,但整体情况仍然不尽人意.基本原因是,人多地少、分散经营使土地流转变得

很困难.于是有学者指出,规模经营既可以表现为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７],也可表现为服务规模的扩

大[８].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在土地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生产环节外包来实现农业

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所谓服务外包即“过去自我从事(或预期自我从事的)工作转移给外部供应商”[９].相应地,“农业

服务外包”是指将先进的技术、规范的操作、科学的信息等运用到农户从前分散的生产活动中,把农业

生产化为社会化生产渠道[１０].在土地所有权性质不变(或不需要农地流转的情况下)时,生产环节外

包也可以实现规模经营.服务外包有劳动外包和农机服务外包两种形式.购买农机服务类似于一种

庞巴维克式的“迂回投资”[３].

２．农机服务外包的驱动因素

农业社会化服务已然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关于农机服务外包的影响因素,现有文献从经营规模、
家庭禀赋、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和土地禀赋等方面进行了归纳.其一,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打破了原有

要素配置的均衡状态,旧有的生产要素不能满足需要,因而有必要购买外包服务[１１].以水稻收割环

节为例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当农户种植面积增加时,农机服务会相应增长[１２].其二,在农业劳动力

向城镇大量转移的情况下,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也可能促进农户购买农机服务[１３],外包能够在很大程

度上克服农忙季节劳动力短缺的困境.其三是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劳动力价格上涨使农户产生用

资本替代劳动的强烈意愿[１４Ｇ１５],因为资金(或信贷机会)缺乏,农户倾向于通过购买机械服务[３]满足其

投资需求.其四,土地资源禀赋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人均耕地面积较少是中国土地资源禀赋的现状,
且短期内难以改变.由于农业机械对作业面积有一定的要求,故而细碎化的土地资源禀赋,会抑制农

户的自主投资,促进购买农机服务.
学者们通常认为,产权稳定会促进农地流转、增加投资,进而有助于扩大经营规模.服务规模经

营似乎提供了一种(土地规模经营)替代性选择:它告诉人们,无论产权是否稳定,农户通过购买社会

化服务也一样可以实现农业规模经营.这就难免容易使人认为,农地产权与农机服务外包之间没有

关系.或者说,既然农户可以通过购买农机服务(而不必诉诸自主投资)来满足其投资需求,那么农机

投资也就不受农地产权稳定性的影响[１６].

３．评　述

学者们对服务外包的重要性已经形成共识,对其驱动因素也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不过,学者们没

有将服务外包与农地产权联系起来.这样一来,人们在寻找服务规模经营的驱动因素时可能遗漏了

重要的变量,而且也可能对产权的重要性产生了某种误解.因为,实际的情况很可能是,由于产权(承
包权)的不稳定,才使得农民不倾向于扩大经营规模,不愿意采购大型机械,并被迫通过外部服务来满

足投资需求.当然,这仅是一种猜想,需要进一步的理论逻辑演绎和经验实证分析.
此外,“三权”分置制度架构的土地经营权,也是一个需要特别重视的问题.尽管“平等保护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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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在法律层面得到认可,但关于经营权的性质仍然存在较大的理论分歧.经营权的权能结构,也存

在较大的缺陷.相对于承包权来说,土地经营权的产权强度是较弱的,产权残缺程度也更为严重.因

此,土地经营权的不稳定也可能是农机服务外包的重要影响因素.遗憾的是,学者们较少关注土地经

营权对农机服务外包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以农机服务外包为研究对象,一并分析土地经营权的不稳

定对农业投资的负面影响.

　　二、理论分析

　　１．农地产权与农业投资

作为一种使边际私人收益与边际社会收益重合并实现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安排,产权被认为是

促进投资和宏观经济增长的基础性、长期性因素[１７].如果能够对产权进行清晰地界定,那么经济主

体之间的交易行为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外部性问题,从而激励其增加投入.由此可知,稳定的土地产权

可以激励农民的投资行为[１８].作为促进土地产权稳定的重要改革,农地确权的投资激励效应也是非

常重要的[１９Ｇ２１].需要注意的是,“确权对农业投资的激励效应”这一原理是存在一定的适用范围和受

制于某些约束条件的.比如,除存在时滞效应之外,它还依赖于一系列的情境和一些外部约束.情境

依赖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资本而不是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生产要素;农产品主要是资本密

集型或长周期的经济作物;投资对象是固定资产投资而不是流动资产;投资类型主要是资产专用性程

度较高或者附着于农地(即不能移动或与特定地块相连)的投资(如机井、灌溉设施、烘干设备等).外

部约束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有投资意愿但受到信贷约束、保险与期货市场发育滞后带来的农业

高风险、务农动机乃是自我消费而非利润导向、耕地细碎化等约束导致小规模和低效率.如果不考虑

情境依赖和约束条件的话,农地确权促进农业投资的基本原理仍然是有效的.那些发现确权不能显

著促进投资的实证文献,大部分是因为情境依赖和约束条件所致.显然,不能因此而否认产权促进投

资的一般原理及其在农业领域的适用性.

２．农地调整与农业投资

产权是重要的.产权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产权强度.产权强度由实施它的可能性与

成本来衡量.依赖于政府、非正规的社会行动以及伦理与道德规范[２２].产权强度决定着产权实施,
是国家赋权、社会规范与产权主体行为能力的函数:法律赋权从合法性、强制性与权威性方面维护产

权强度;社会认同从合理性、道义性与规范性方面提升产权强度;行为能力从合意性、偏好性与行为性

方面强化产权强度[２３].从产权配置和产权公共域的视角来看,权利束分配的目的是清晰地界定每一

束权利的归属,避免产权公共域的存在,从而减少权利侵害和租金耗散[２４Ｇ２５].可以说,产权的界定与

强度是重要的.产权的频繁调整意味着产权界定的效力和强度的下降、利益的重组,并伴随着大量的

分配性机会.许多主体因此去破坏产权制度并导致产权的不稳定或产权残缺.Demsetz认为,产权

残缺主要源于国家对所有权的侵害,即国家通过强制性手段把原来属于私人所有的一部分权利变为

国家所有[２６].考虑到交易费用,产权实际上往往也难以界定清楚;未加界定的财产价值就被留在公

共领域,由此产生产权公共域[２７].除交易费用这种纯技术层面的因素之外,法律歧视、行为能力不完

全和行为能力受约束等因素,也可能引发产权的公共领域,并由此带来产权模糊问题[２８].产权模糊

抑制投资,不利于经济增长.
在中国,随着承包关系的长期化和承包权的不断延长,农地的承包权已经从债权升级为物权(主

要是用益物权),农地产权得到了强化.不过,承包地依然存在一定的产权残缺问题[２９].比如,地方

政府、村委等组织甚至包括具有话语权的村干部,都有进行调整土地的意愿.这种看似基于社会公平

取向的土地调整,带来了产权的不稳定.当土地被频繁调整从而私人产权被破坏或削弱时,农户不知

道土地何时会被调整给别人或被收回,会缺乏对土地的稳定预期[３０],从而缺乏投资激励.不稳定的

地权也会降低土地附着物的投资交易价值,抑制农业生产力的提高[３１],不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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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农地调整与农机服务外包

产权不稳定对投资的抑制作用是显然的.地权不稳定也一样会抑制农户的自主投资.承包权的

不稳定对农业投资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考虑到套牢效应和较长的回收周期,预期产权不稳定的农户,
便不敢投入那些与特定地块相连的固定资产投资,从而也弱化了承包经营权的权能①.考虑到产权

不稳定带来的投资风险,农户在种植结构的选择时也会回避生产周期较长的经济作物.在投入方面,
产权不稳定也使得农户更多选择化肥等短期性生产要素,而不是有机肥等长期性生产要素.

在劳动力成本上升、高强度劳动对老年和妇女劳动力带来较大体能压力等情况下,农户在生产环

节不得不进行长周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但是,承包权的不稳定又增加了投资顾虑.因为大部分农业

机械需要匹配一定数量的作业面积(即经营面积),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产权调整带来的细碎化、土地

位置或者面积的改变,使得农业机械出现不必要的闲置和浪费.当土地是经转入而来的情况下,产权

不稳定对投资的抑制作用会更为突出:除了农业机械的闲置性损失之外,也存在因为固定资产的套牢

而使经营者遭遇到承包户提高租金的敲竹杠行为②.在自主投资激励受抑制而投资又成为必要的情

况下,农户便只好借助于“迂回投资”这种变通方法:即借助于购买农机服务来满足其生产经营的需

要.购买机械服务,一方面避免了因为经营规模有限带来的闲置损失,另一方面也避免了资产专用性

和附着于土地而套牢等因素带来的敲竹杠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农户之所以选择农机外包服务而非

自主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承包权不稳定而被迫做出的次优选择③.可以说,农机服务外包的发

展固然与资源禀赋等客观因素相关,但也可能与农地产权(承包权)不稳定的制度因素相关.基于上

述分析,可得:
假说:土地调整引发的地权不稳定,促进农户购买农机服务.
推论:土地调整迫使农户通过采取购买农机服务的方式以替代自购农机来满足其生产过程中的

投资需求.即土地调整对农机服务外包的促进,是通过抑制农户自主投资这一渠道发生的.

　　三、计量分析

　　１．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课题组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进行的全国性大规模入户调查.此次调研针对

农户土地相关要素发育以及农地产权状态展开.为避免数据偏差,获得对新一轮土地确权的代表性

认知,调研选择在大量农民工返乡的春节期间进行.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２８８０份,回收问卷２７７９
份,有效问卷２７０４份,问卷有效率为９３．９％.调查采用的是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首先,确定

样本省.采用总人口、人均 GDP、耕地面积、耕地面积比重、农业人口比重和农业产值比重等６个社

会经济特征指标,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将中国大陆地区３１个省(市、区)划分为三类地区.在三类地区

中,按照全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划分并兼顾七大地理分区,从三类地区中各抽取３个省,其中,
东部为广东、江苏和辽宁,中部为河南、江西和山西,西部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四川和贵州.其次,确定

６６

①

②

③

根据«三权分置意见»表述,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包括以下内容:(１)占有、使用承包地其中包括建设必要的农业生产、附属、配
套设施,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并获得收益.
关于这个现象,马克思曾经有过精彩的分析:“投入土地的经过较长时间才损耗尽的较长期的固定资本,也大部分是,而在某些领

域往往完全是由租地农场主投入的.但是,契约规定的租期一满,在土地上实行的各种改良,就要作为和实体即土地不可分离

性,变为土地所有者的财产.但这同时是合理农业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租地农场主避免进行一切不能期望在自己的租期

内完全收回的改良和支出.并且我们看到,上一世纪的詹姆斯安德森(现代地租理论的真正创始人,同时又是实际的租地农场

主,当时的著名农学家),以及当代的英国现行土地制度的反对者,都曾不断指责这个情况是合理农业的障碍.”参见 «资本论»第
三卷,人民公社,１９７５年,第６９９页.
农户通过市场购买农机服务还是自主购买农机时,除受产权影响之外,也受到交易成本的影响.比如,自主购买农机的前提是农

户能够承担农机的市场价格和没有流动性的约束;农机操作需要特定技术培训从而对农户知识有一定要求;农机维护也会发生

费用.比较之下,通过市场交易直接购买农机服务相对简单(农机服务的可获得性).在交易频率较低而交易费用相对少时,小
规模经营农户通过购买农机服务在经济上来说是可行的.



第３期 胡新艳 等:产权稳定性对农机服务外包的影响与作用机制 　

样本县.按照上述聚类指标,将每个样本省的所有县采用聚类分析法聚为三类,每类中随机抽取２个

县展开调查,共调查５４个县.最后,确定样本镇、村和农户.在每个县抽取４个镇,每镇抽取１个村,
每村抽取２个自然村,每自然村随机抽５个农户,共调查３３８镇、５２８村、２１６０户.课题组为进一步

加强区域间的比较,将广东省、江西省的样本数均增加了３６０户,合计２８８０户.

２．变量设定

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是否有购买过农机服务,即需求方的角度.具体而言,以同一农户在六个生产

环节(整地、育秧、栽插、施肥、病虫害防治、收割)是否有购买农机服务经历的虚拟变量作为因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是:农户５年内是否有土地调整经历、小调整次数、是否进行过大调整(反映承包权

稳定性);流转面积比变量以经营面积减承包地面积的差与承包地面积的比值来衡量(反映经营权稳

定性).核心自变量“小调整”是指农户的土地大小或位置发生调整的部分与农户承包地总面积之比

小于１００％的情况.“大调整”指的是农户的土地面积或者位置全部都被调整.
根据现有文献,还考虑了农户土地禀赋、家庭禀赋、融资情况等方面的控制变量.其中,细碎化由

实际种植面积除以地块数来度量.地形反映了土地坡度,可以描述进行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难易程度.
一般来说,坡度越大,农机更难驾驶进入土地.此时,农户自购农机和雇佣机械服务的难度,都会加

大.细碎化、土壤肥力、灌溉条件和地形变量反映出农户种植地块的土地禀赋.文化程度是人力资本

的代理变量.家庭收入、是否有外出务工的经历、家庭劳动力总数等变量反映了家庭禀赋.实证第４
部分用到的中介变量自购农机花费的极差较大,不适宜直接回归,因此对原数据取对数.农产品生产

目的是销售和自用变量反映了农业生产产品主要是用来销售还是自用.为了区分研究对象,将其处

理为几组哑变量,基准组是产品仅供自用.投资意愿变量衡量的是“若能通过土地获得贷款,是否更

愿意增加农业投资”.此外是否获得过银行贷款等指标反映了农户的融资情况.所有变量的选择、赋
值及描述统计值,见表１.

表１　描述统计

变量名 定义 平均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是否购买农机服务 购买服务＝１;其他＝０ ０．３４８ ０．４７７ ０ １
调整经历 是＝１;否＝０ ０．１５２ ０．３５９ ０ １
小调整次数 小调整次数 ０．１０９ ０．３４３ ０ ８
是否大调整 大调整＝１;其他＝０ ０．０４５ ０．２０８ ０ １
流转面积比 (经营面积Ｇ承包地面积)/承包地面积 ２．３２９ ９６．７５２ ０ ５０００
细碎化 承包地面积/总地块数 １．８５１ ２．４６３ ０．１ １６．６６７
土壤肥力 从“很好”到“很差”５级赋值 ２．７２８ ０．８４４ １ ５
灌溉条件 从“很好”到“很差”５级赋值 ２．８９５ １．０１９ １ ５
地形(丘陵) 是＝１;否＝０ ０．３２１ ０．４６７ ０ １
地形(平原) 是＝１;否＝０ ０．４００ ０．４９０ ０ １
年龄 实际年龄 ４３．４５７ １５．１４０ １８ ９０
文化程度(初中) 是＝１;否＝０ ０．３９６ ０．４８９ ０ １
文化程度(高中) 是＝１;否＝０ ０．１５２ ０．３５９ ０ １
文化程度(大专) 是＝１;否＝０ ０．１２６ ０．３３２ ０ １
亲戚朋友村干部 是＝１;否＝０ ０．２９８ ０．４５７ ０ １
人口抚养比 (１６岁以下人数＋７０岁以上人数)/家庭总人口 ０．８３９ ０．４０４ ０ ４
劳动力总数 人 ３．１３７ １．３０２ ０ ２０
外出务工经历 是＝１;否＝０ ０．５９１ ０．４９２ ０ １
兼业占比 兼业人口/劳动力总数 ０．２８７ ０．３３８ ０ １
务农占比 务农人口/劳动力总数 ０．３３７ ０．３３４ ０ １

家庭收入
(０,１)万元＝１;[１,３)万元＝２;[３,５)万元＝３;
[５,１０)万元＝４;≥１０万元＝５

２．６６８ １．１２５５ １ ５

自购农机花费 取对数 ７．１３９ １．６０３ ２．３０３ １３．８１６
产品用于销售 是＝１;否＝０ ０．０９６ ０．２９４ ０ １
销售和自用 是＝１;否＝０ ０．４９８ ０．５００ ０ １
银行贷款 是＝１;否＝０ ０．１９３ ０．３９５ ０ １
投资意愿 “很不同意”到“非常同意”５级赋值 ３．３４８ １．１２５ １ ５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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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模型设置与计量结果分析

本文对自变量“调整”“大调整”“小调整”按照离散方法进行赋值.“流转面积比”按照连续方法

赋值.被解释变量为哑变量“是否购买农机服务”,所以采用二值选择模型.假设扰动项服从逻辑分

布,使用logit模型(１):

p＝F(Z)＝F(α＋∑
n

i＝１
βiXi)＝

１

１＋e－ α＋∑
n

i＝１
βiXi( )

　i＝１,２,３,,n (１)

式(１)中,p 为农户购买农机服务行为发生的概率;xi表示第i个自变量,n 是自变量个数,α为截

距项,β为自变量回归系数.回归分析用的是截面数据,可能产生异方差,使用稳健标准误以减小异

方差的影响.为了避免遗漏变量,加入了影响农机服务外包的土地禀赋、家庭禀赋、融资情况三类控

制变量.进行logit回归,对比稳健标准误与普通标准误.对比后汇报几率比,计算logit模型的平均

边际效应和准确预测百分比.表２为平均边际效应的回归结果.以调整经历、小调整、大调整、流转

面积比为核心自变量,以是否购买农机服务为因变量,四个模型回归结果如表２所示.
四个模型所有系数(除常数项外)的联合显著性高.使用稳健标准误进行logit估计,稳健标准误

与普通标准误接近.核心解释变量调整经历的系数符号与预期符号相吻合且显著.小调整次数和是

否发生大调整这两个更细化的指标为自变量的回归结果,使结论的得出更加稳健.表２中的模型１
结果显示,其他条件不变时,相比于五年内没有经历过农地调整的农户,有调整经历的农户雇佣机械

服务的概率将平均增加０．１１５,且显著.模型２和模型３也说明了相比于地权稳定的农户,经历过大

调整和小调整的农户会显著提高雇佣机械服务的概率,假说得证.特别重要的是,理论上代表土地禀

赋的变量细碎化和代表家庭禀赋的重要自变量(劳动力总数、兼业占比、务农占比等)分别对农机服务

外包应有显著影响,但在加入地权稳定性指标后,这些变量在四个模型中的系数均不显著.显然,就
农机服务外包的影响因素而言,地权稳定性的重要程度要超过此前学者所关注的农地土地禀赋和家

庭禀赋.这一发现与现有文献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也再次表明,产权的投资激励在农业领域

的普适性价值.而且,这一发现也为中国农地确权改革的重要性提供了更进一步的经验证据.此外,
中国土地承包权进一步稳定,就说明地权已经相当稳定了吗? 稳定地权的政策非常值得肯定,但同时

也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稳定的地权不仅是承包权的稳定,目前来说更是经营权的稳定.相对承包

权来说,土地经营权的法律地位更低,权能结构残缺性更严重,因而其产权强度也更低.土地经营权

的不稳定,自然会抑制土地租入者的投资激励,因而也间接促进了农机服务外包的发展.模型４的结

果表明,农户转入土地的面积越大,越会显著促进农户购买机械服务.经营权越不稳定,农户也越倾

向于通过购买外包服务来满足其农业(特别是农地)投资需求或者满足于对劳动力的替代.

４．作用机理:产权不稳定通过抑制自主投资,促进农机服务外包的发展

地权不稳定时,若农户自购农机,则将面临规模不经济与诸多不确定性.农户可能不得不通过购

买农机服务来满足对某种资本的需要,或更好地实现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也正是因为农地产权(主要

是经营权)的不稳定,使得农户不敢投入那些与特定地块相连的固定资产,转而诉诸迂回投资(购买农

机服务).主流观点认为,地权稳定性对农户投资的作用可能是通过影响土地流转和信贷可得性来实

现的[３２].这两个因素也可能为地权稳定性影响农户购买农机服务的中介变量.但有研究发现地权

稳定性对土地流转的作用存在断层现象[３１].农地调整对农地流转表现出的负向抑制作用,没有通过

显著性检验.地权稳定对农地流转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除了农地流转,信贷可得性的相关

变量对农户购买服务的中介影响也未能通过bootstrap检验.根据本文的研究思路、结合现有文

献的发现产权不稳定对农户自主投资的抑制和对农民购买农机服务的促进作用.可以推知,地权不稳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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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是否购买农机服务为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核心自变量

调整经历
０．１１５∗∗∗

(０．０３２)

小调整次数
０．１０５∗∗

(０．０５４)

是否大调整
０．１３９∗∗∗

(０．０４４)

流转面积比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８)
土地禀赋

细碎化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２)

土壤肥力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４５)

灌溉条件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４０)

地形(丘陵)
０．１９９∗∗∗ ０．２０７∗∗∗ ０．１９７∗∗∗ ０．２５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６２)

地形(平原)
０．１７５∗∗∗ ０．１７６∗∗∗ ０．１７５∗∗∗ ０．３０７∗∗∗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７４)
家庭禀赋

年龄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文化程度(初中)
－０．０２１５ －０．０１７３ －０．０２８１ －０．１０３
(０．０３５４) (０．０３５３) (０．０３５８) (０．０７１３)

文化程度(高中)
０．０６１８ ０．０６７９ ０．０５９０ ０．０５１７
(０．０４４４) (０．０４４３) (０．０４４９) (０．１０２)

文化程度(大专) ０．０２９６ ０．０３６２ ０．０３６３ ０．０７５５

亲戚朋友村干部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１５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６５)

负担比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６２ ０．０２７ －０．２６１∗∗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７) (０．１０４)

劳动力总数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１)

外出务工经历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１ ０．１１４∗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５９)

兼业占比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３ ０．１８２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６) (０．１３６)

务农占比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７ ０．１４６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８) (０．１４１)

家庭收入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融资需求

自购农机花费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２)

产品用于销售
０．１８２∗∗∗ ０．１８２∗∗∗ ０．１８３∗∗∗ ０．２４６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１) (０．１６２)

销售和自用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０４ ０．１１２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９) (０．０８７)

是否银行贷款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４) (０．０６６)

投资意愿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７)

　注:∗ 、∗∗ 和∗∗∗ 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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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所以促进了农机服务外包的发展,是因为它抑制了农户的自购农机.因此,可以将自购农机视为

一种中介变量①,以用于阐述地权不稳定是如何促进农机服务外包的发展这一现象.
为验证这种猜想,首先通过Bootstrap样本,得到系数乘积的估计值,其全体记为a^b.将它们按

数值从小到大排序,其中第２．５百分位点和第９７．５百分位点就构成ab的一个置信度为９５％的置信

区间.如果置信区间不包含０,则系数乘积显著,检验力高于Sobel－Goodman检验.中介效应的检

验结果见表３.
表３　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

效应值 标准误 间接效应占比 z值 ９５％置信区间

lndeff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１ １７．１５２％ －２．０１０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１
Direff ０．１５４ ０．０４０ － ３．９１０ ０．０７７ ０．２３２

　　表３的回归结果显示,间接效应占比１７．１５２％,且显著.假设样本代替总体,农户自购农机效应

在农地调整与农户购买农机外包中存在显著影响.显然,推论也得到了较好的验证.

　　四、结论与建议

　　提高农业效率的实践中,农机服务外包也已经成为促进中国农业规模经营的重要方式.农机服

务外包的提供者或投资者并非农户而是专业性组织,因而农机服务外包可视为农户的一种“迂回投

资”.有学者把“迂回投资”归因于土地细碎化的资源禀赋,而似乎无关产权.作为一种理论回应,本
文认为,服务外包之所以得到普遍发展,固然与土地细碎化的资源禀赋这一经济因素相关,但也可能

源于一个重要但被忽略的制度因素:地权不稳定降低了农户的自主投资激励,使农户被迫采取农机服

务外包这种迂回投资的方式.在使用logit模型对全国九省的抽样农户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得

到以下结果:地权不稳定(土地调整)是农机服务外包的重要驱动因素,且重要性远远大于土地细碎化

这一变量.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找到了地权不稳定影响服务外包需求的作用机制:即地权不稳定通过

抑制农户自主投资从而提高购买机械服务的需求.此外,由于较弱的产权强度和缺少法律保护,土地

经营权不稳定也是导致农户购买机械服务的重要因素.
本文研究发现,农机服务外包的出现恰好(从反面)肯定了产权的重要性.农机服务外包现象对

中国农业的机械化和资本形成来说,可能是一种次优结果.农地确权在促进农业投资特别是自主投

资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应当被充分重视和正确理解.
由此可见,“产权促进投资”的基本原理,也一样适用于农业领域.这也肯定了农地确权这一制度

实施的实践意义.为深化农地制度改革,需要进一步稳定承包权,同时使有效保护土地经营权的政策

诉求能够变为具体的司法实践.此外,为最大程度激发农地确权的投资激励等相关效应、促进乡村振

兴,需要推进相关的配套改革.比如,需要通过政策补贴促进农地流转来提高农业规模经营和提高农

民的组织化程度,并促进农业的资本形成,特别是促进那些专用性程度比较高、与特定地块相连的固

定资产的投资.健全农地流转的交易中介平台、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配套改革,也是非常有必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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